
詐騙黨11人落網 涉積金供款1.45億
集團式誘市民提早拎錢 用假文件取款再抽取三成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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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蘋果日
報》記者為班底的黃網媒Channel C，去年中
曾傳出財困，要搞直播求人訂閱「救亡」，但
近大半年來又傳出裁員及拖發薪金。有前員工
質疑巨額會員訂閱費去向成疑，並向勞工處求
助，其中一名前員工向勞資審裁處提出申索，
要求公司支付9月薪資等1.5萬多元。申索人昨
日在首次聆訊中明言不願意和解，批評老闆陳
智行向傳媒否認拖糧是講大話，要面對自己的
過失及責任。開庭前，被告公司代表陳智行以
「心臟不適」為由離庭。審裁官押後案件至12
月27日再訊。

公司代表稱心臟不適後離庭
申索人為萬珈淇，被告分別為易創環球貿易

有限公司及藝園媒體製作有限公司。根據申索

書，萬指被告沒有給予其有薪年假，今年9月1
日至18日的薪金及代付雜費，故追討15,269港
元。等候聆訊開始期間，代表被告的陳智行向
書記表示他心臟不適，要求離去求診。
法庭書記問陳需否為他召救護車，陳稱可自

行前往醫院，隨後離開法庭。
署理主任審裁官沈其亮甫開庭即表示，被告

原有代表出席，惟他缺席聆訊，故未能處理，
打算押後再訊，加上被告方似乎不爭議索償金
額且願意支付，若雙方簽訂和解協議，就不需
要再次到庭。
萬明言不願意和解，指被告理應在上月25日

前向她支薪，但拖糧至今已一個月，指被告若
真有誠意，不應等到開庭前一日才願還款，更
不應公然講大話，向媒體否認拖糧。
萬又稱，不論被告賠償多少金錢，她仍堅持

要上庭解決事件，因為她認為被告作為Chan-
nel C的營運者，有需要面對自己的過錯及責
任。
沈官表示，明白萬對事件感氣憤，但建議雙

方應盡早處理好事件，又指事已至今不論被告
是否承認拖糧，萬對被告已失去信心，能盡早
取回被拖欠的薪金或更重要和實際。惟萬稱，
相較金錢而言，她更重視公平、公正和道德，
指Channel C作為一間受追捧的網媒，若連其
老闆陳智行亦如此行事，質疑「上樑不正下樑
歪」，如何能做好新聞報道。
萬又關注到陳智行以心臟不適為由缺席聆

訊，法庭之後會否要求他提供相關醫療證明，
若他之後又用同一理由拖落去，法庭會如何處
理。沈官表示會要求陳提供證明，又指法庭不
會容許案件一拖再拖，但到時會如何處理則因

應情況。萬又問到被告願意還款是否代表他承
認拖糧，沈官澄清兩者並不相等。
萬在庭外透露，事件中仍有其他遭拖欠薪金

的前員工，已向勞工處求助。

Channel C前員工入稟追薪 踢爆老闆講大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8月31日，一批
黑暴分子在港島區掀亂，其中一名涉案法律系女學生
被裁定暴動和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罪脫。律政
司早前就無罪裁決提出上訴，上訴庭裁定律政司上訴
得直，將暴動罪案件發還原審重新考慮。女生不服上
訴庭裁決，申請向特區終審法院上訴許可證明書。上
訴庭昨日頒下判詞，指申請方提出的法律論點，並非
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拒批出上訴許可證明書，
其案件將於11月28日在區域法院再訊。

律政司：案例已確立相關法律論點
上訴申請人湯嘉欣，於2021年 8月被原審法官李
俊文裁定湯暴動和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不成
立。今年6月，上訴庭裁定律政司上訴得直，推翻原
審法官就暴動罪的無罪裁決和撤銷相關訟費命令，
並將案件該部分發還原審法官繼續處理，同時重新
向被告施加保釋條件，包括不得離港、每月往警署
報到等。就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則維持罪名不成立的
裁決。
案件今年8月在區域法院再提訊時，辯方透露已就律
政司上訴庭得直的裁決提出上訴，等候申請上訴至終
審法院的許可。上訴庭昨日頒下判詞指，申請人於7月
19日存檔動議通知書，以案件具重大而廣泛的法律論
點為由，並提出三個問題，申請上訴許可證明書。律
政司反對申請，指三條問題牽涉的所謂法律觀點，在
過往的權威性案例中已得到確立。
該三個問題包括：上訴庭在什麼情況下可以重新審
視原審法官考慮過的證據，達至與原審法官不同的基
本事實裁斷或結論，從而撤銷原審法官的無罪判決？
上訴庭在什麼情況下，可將原審法官裁定的合理疑
點，或控方案情的缺失，改判成被告沒有作供下的臆
測？上訴庭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在不給予明確指示或指
引下，將案件發還原審法官「繼續處理」而非重新審
訊？

上訴庭指原審法官未考慮「疊加效應」
對問題一，上訴庭在判詞中表示，終審法院的案例
提到，如原審法官的無罪裁斷是「有悖常理」，即屬
法律上犯錯。申請方聲稱上訴庭只因為不同意下級法
院的事實裁定，以其看法取代原審法官的決定，是有
違案例原則云云，但上訴庭表示，並沒有質疑原審法
官就個別環境證供的裁決，或干預他就個別證供的評
估，而是原審法官錯誤地把環境證供逐一分拆考慮，

沒有充分考慮「疊加效應」。
就問題二，上訴庭反駁指這只是一個包裝成為法律觀點的偽

命題，無須終審法院處理，並引述早前頒下的判詞指，原審法
官就環境證供逐一分拆考量，「為答辯人想像各式各樣的答辯
理由」是「在缺乏證供下作出臆測」。在被告不作供的情況
下，法庭不能假定他們有罪或作不利推論，但同樣表示他們沒
有提供證據來削弱、反駁或解釋控方的證據，「法庭無須為他
們，憑空想像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就問題三，上訴庭引用案例給以反駁，指上訴法庭命令案件

在區域法院恢復或繼續聆訊的權力已在相關案件中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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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今年6月在「孤燈」行動中，拘捕

25名涉嫌以假文件申請提早取回供款的強積

金供款人，循線追查幕後詐騙集團，本周二

（22日）起一連兩日展開「孤燈」第二波行

動，共拘捕11名詐騙集團成員。他們涉嫌以

「不犯法、不成功不收費」游說市民提早取

回強積金，再偽造供款人在內地的港澳居民

居住證，向強積金受託公司申請取回供款，

涉及供款逾1.45億元，並向供款人在取回的

金額中抽取10%至30%費用，警方推算騙徒

獲利高達4,35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沙田乙明邨
街市一間水果檔在本月23日及24日兩度被賊
人光顧，並搬走夾萬，合共損失5.5萬元，負
責人翻查閉路電視後發現賊蹤。沙田警區重
案組探員翻查區內大量閉路電視，包括政府
最新安裝的防罪閉路電視系統，於前日迅速

鎖定及拘捕一名涉案青年，揭發他另涉6宗店
舖盜竊及一宗搶掠案有關。
探員根據天眼和調查，發現疑犯在乙明邨
街市犯案後，將贓物連同其他雜物，收藏在
鄰近沙角邨後樓梯一隱蔽處，探員隨即展開
埋伏監視。24日下午，探員趁目標男子取回

贓物時當場將其拘捕，經進一步搜查，再檢
獲3把已開封西瓜刀及一部手提電話，相信手
提電話為較早前一宗搶掠案中贓物，受害人
在行人天橋被人從後搶走手機。
被捕青年（20歲），報稱無業。探員進一

步翻查區內其他案件，再發現被捕青年與另
外6宗店舖盜竊案有關，遂以涉嫌兩宗爆竊、
6宗盜竊及一宗藏有攻擊性武器將之通宵扣
查，稍後將落案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荃灣荃新天
地商場前晚6時許發生外牆飾面玻璃碎裂墜下
傷人意外。商場5樓外牆一幅3米乘2米的玻
璃破裂，碎片跌落禾笛街行人路，濺傷4名途
人，其中3人需送院治理。屋宇署視察後認為
大廈整體結構沒有明顯危險，已要求物業管
理公司將餘下玻璃碎片移除，並向有關業主
發出勘測令，要求業主委任認可人士進行勘
測並提交報告以及修繕工程方案。
前晚受傷的4名途人，年齡介乎21歲至62
歲，分別頭部及手腳受輕傷，餘下一名21歲
女傷者拒絕送院。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再到
楊屋道1號荃新天地商場察看，有工人正在商
場面向禾笛街對開行人路搭建棚架，而商場5
樓發生碎裂的幕牆玻璃位置則已被木板暫時
圍封，以準備進行維修工程。
現場所見，商場面向楊屋道位置亦有一幅
外牆玻璃位置由木板圍封等候維修。

屋宇署表示，
前晚在接報後即
時派員到場視
察，初步大廈的
整體結構沒有明
顯危險，已要求
有關大廈物業管
理公司，安排承
建商即晚於涉事
位置將餘下玻璃碎片移除，並會盡快安排勘
察其他飾面的狀況及進行所需維修。
屋宇署強調，對覆蓋層的玻璃物料的品質
及施工，署方有嚴格的要求，例如物料測試
及安裝前的處理均須符合相關法例規定等。
業主有責任確保其樓宇安全，而適時維修和
保養私人樓宇是業主的基本責任。若因樓宇
失修而導致他人財物損失或人命傷亡，業主
有可能負上刑事及民事法律責任。

資料顯示，今年3月荃新天地商場面向楊屋
道一塊外牆玻璃突然爆裂墜下，幸未有造成
受傷。本月3日，荃新天地商場一道玻璃門發
生碎裂，導致兩名維修工人受傷。

荃新天地爆玻璃傷途人 屋宇署發勘測令

警憑天眼拘水果檔夾萬大盜

●警方講述破獲涉以偽造文書替人提早取回強積金的詐騙集團案件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被捕 11人包括 7男 4女，年齡介乎 24歲至 43
歲，涉嫌詐騙、偽造文書及洗黑錢罪名。警方

昨日表示，該詐騙集團具有規模及組織性，租用尖
沙咀甲級寫字樓及透過設計裝修偽裝成具有規模的
財務顧問公司，並透過來自二三線財務機構轉介借
貸申請人的個人資料，或冒充財務機構職員隨機致
電尋找目標，游說他們申請提早取回強積金。

聲稱「不成功不收費及不犯法」
當供款人表示有興趣時，集團會邀請對方到公司

見面，稱「手續簡單、不成功不收費及不犯法」，
游說供款人即時查詢強積金供款金額，同時以申請
程序所需為由，為供款人拍攝相片，但其實用來偽
造供款人的港澳居民居住證，從而以永久離港為
由，為供款人向其強積金受託公司申請提早取回供
款。

檢強積金偽造文件及記錄賬簿
黃大仙警區重案組追查後鎖定詐騙集團成員身份

及藏身點，於本周二（22日）起突擊搜查全港多個
地點，拘捕11人及檢獲大量涉案證物，包括一本手
寫的工作手冊，其中記錄了如何游說及誘使供款人提
取強積金供款的台詞，另有837份強積金申請表及相
關懷疑偽造文件、一本記錄今年8月中至10月22日
的賬簿、大量電腦器材及49.4萬元現金。
調查發現，該詐騙集團曾經處理的強積金提取金

額逾1.45億元，而集團會向供款人徵收提早取回供
款中10%至30%金額作費用，其中一宗個案收取供

款人達7萬元費用。為逃
避警方追查，該集團向供
款人收取現金。根據賬簿
顯示，詐騙集團過去兩個
月收入高達500萬元，若
以1.45億元計算，集團獲
利可能高達4,350萬元。
積金局高級經理曾麗珊

表示，積金局高度關注有
不法之徒涉偽造或使用虛
假文書，教唆強積金計劃
成員非法提取強積金，積
金局會全力配合警方打擊
違法行為。
她呼籲強積金計劃成員

必須提高警覺，防範來自
懷疑犯罪集團、聲稱可協助計劃成員提早提取強積
金的推銷電話、短訊或社交媒體帖文，切勿向任何

來歷不明的第三者透露個人資料，避免在空白或資
料不全的表格上簽署。

●當日事發後，工作人員
在舞台上為傷者檢查傷
勢。 資料圖片

● 昨 日 所
見，荃新天
地商場面向
禾笛街對開
行人路有工
人正在搭建
棚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攝

●幕牆玻璃碎裂位置已被
木板暫時圍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Channel C位於葵涌工廈的辦公室。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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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重表列6屏幕3600磅 實際重量9852.5磅
男團MIRROR 紅館

演唱會墜屏傷人事故，
總承辦商藝能工程有限
公司3名職員被控虛報
屏幕等設備重量，案件

昨於區域法院續審。控方傳召康文署外聘工程顧問作
供。他表示，由於涉案的屏幕會上下移動，計算重量時
數字需額外增加20%。根據康文署提供的負重表，屏幕
報稱每塊重500磅（約226公斤），而增加20%重量後，
6塊屏幕總重量是3,600磅（約 1,632 公斤）。根據控方
案情，6塊屏幕的實際重量是 9,852.5 磅（約 4,469 公
斤），比申報重量多出1.7倍。

康文署外聘工程師作供
控方昨傳召康文署外聘的「輝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兼註冊結構工程師溫志華作供，他負責檢查署方提
供的器材負重表和索具裝配圖則，有否超出紅館的樓頂

負重限制，確保主辦方根據圖則吊掛器材。2022年7月
13日，康文署將負重表及索具裝配圖則發送給「輝
固」，列出13項器材的重量，他其後將文件轉發助理工
程師朱家樂和實習生馮帝文協助跟進。
溫志華作供表示，涉案的LED屏幕會上下移動，因此在
計算時需額外增加20% 重量。根據康文署轉交的負重表，
每塊LED屏幕重500磅（約 226公斤），而在計算額外承
重量後，6塊屏幕的總重量是3,600磅（約 1,632 公斤）。
他透露，負重表另列出MIRROR12名成員的預計負

重，指每人重150磅（約68公斤），計算上下移動的額
外負重後，總重量是2,160磅（約980公斤）。所有器材
的總重量則為18,414磅（約8,352公斤）。
控方呈遞案中的索具裝配圖則。溫志華根據圖則解

釋，該演唱會有40個負重點，以多條鋼索連接器材，安
裝至紅館天花的母架（mother truss）。溫根據索具裝配
圖則指出及確認不同器材，與負重表列出的器材脗合。
審訊下周一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


